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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2019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相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梁河县2019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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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4日

梁河县2019年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推进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农〔2016〕151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农〔2016〕238号)、《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2019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农〔2019〕7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政府脱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19〕5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中央和省州精准扶贫会议精神为指导，以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坚持改革创新，通过整合使用各级涉农财政专项资金，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新机制。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集中财力整合优化的原则。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集中投入、各司其责、形成合力”的原则，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整合优化各类财政支农资金，统筹使用，形成部门协调配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聚焦支持对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起支撑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
（二）坚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实行以规划带动项目，以项目整合资金。围绕优势产业，推进科技创新，突出重点项目、重点区域（贫困乡、贫困村），集中投入，连续投入，先易后难，稳步推进。
（三）坚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原则。以现代农业发展为方向，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财政和各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创新投资方式方法，逐步形成支农资金归类合理，安排科学，使用高效，运作安全的使用管理机制。
三、整合范围
在维持现有各类支农资金投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财政专项支农资金中除救灾资金、粮食直补以外的上级支农资金进行整合。整合范围如下：
中央17大项：1.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水利发展资金。3.农业生产发展资金。4.林业改革资金；5.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6.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7.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8.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金。9.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10.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1.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2.产粮大县奖励资金。13.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14.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15.服务业专项发展资金。16.旅游发展资金。17.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
省级21项：1.省级财政扶贫资金。2.以工代赈资金。3.民族宗教专项资金。4.水利专项资金。5.农业发展专项资金。6.林业补助资金。7.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8.农村综合改革专项资金。9.新农村建设及城乡统筹专项资金。1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11.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12.农村危房改造与抗震安居工程专项资金。13.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14.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整治资金。15.山洪灾害防治经费。16.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护资金。17.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18.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补助经费。19.旅游发展资金。20.供销综合改革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1.省内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资金。
州、县级围绕中央和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使用范围内安排整合。
四、整合办法
（一）规范统筹安排涉农项目。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关于“对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中央和省、市级有关部门仍按照原渠道下达，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贫困县”的基本原则，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整合涉农范围项目资金依据上级项目申报指南，对项目提出安排意见，统筹安排项目建设内容，集中财力合力攻坚，以求得投资扶贫效益最大化。
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将整合范围内的上级专项资金分为两类。一是上级资金没有明确具体项目的，全部纳入统筹整合范围，并结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管理办法，收回以前年度未启动的项目资金和已实施结算完毕的项目资金实际结余，进行集中整合。二是上级资金明确到单位和具体项目的，暂不进行统筹整合。
（二）建立健全项目库。强化以县为单位整合资金，建立完善涉农资金项目库，以项目库建设促进涉农项目的合理安排。实行涉农资金项目库动态管理，到期项目、一次性项目要及时清理，经常性项目和延续性项目实行滚动管理，新增项目实行备选申报，并加强年度之间的项目库衔接。由各主体单位根据我县脱贫攻坚规划，负责向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整合办）提出包括主要目标和具体建设任务在内的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的扶贫项目,由县整合办收集整理入库。
（三）规范项目实施流程。县整合办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向县人民政府提出项目安排建议；县人民政府在收到县整合办提出的项目安排建议方案后，召开政府常务会研究批准，并及时报省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案后，将批复文件下发到县整合办、财政局；县财政局按县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按照程序下达指标，并按照项目建设资金专款专用、按进度拨付的要求，由项目实施单位填写《财政专项资金支付审批表》，经项目主管部门、县整合办、县财政局领导提出审核意见后方可办理拨款手续。各单位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如确有变动须上报县整合办按原渠道重新安排，如有项目结余必须交回县财政重新统筹。
（四）建立完善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财政部门内部、财政与涉农部门之间的资金统筹协商机制，为开展好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提供机制保障。县财政局建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由相关股室和涉农资金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协商研究将资金用途相近的涉农资金纳入统筹整合范围，避免重复交叉或相互脱节。
（五）加大资金监管力度。加强监管，避免出现借整合涉农资金名义挪用涉农资金的现象。建立健全日常监督检查机制，继续探索完善涉农资金检查方式，发挥审计、纪检监察、财政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发挥基层财政就近监督职能，进一步提高支农资金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六）做好信息公开。县涉农主管部门根据拟整合的项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各乡镇政务公开栏，公开年度项目建设内容、地点、财政扶持政策及项目资金等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七）开展绩效考评。县财政局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绩效考评，对项目实施绩效好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并增加下年度项目和资金数量，对项目实施绩效差的单位，减少下年度项目和资金数量。
五、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职责。成立由扶贫、农业农村（农机、畜牧）、林业和草原、水利、财政、自然资源、民政、交通、文化和旅游、工业和商务科技、组织部、发改、民宗、住建、环保、教育体育、卫健等单位组成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梁河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龚翠莲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副组长：陈绍攀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杨荣辉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成  员：徐开田  县水利局局长
李  瑜  县财政局局长
李  俊  县政府办副主任
张  荣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于春首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副主任
杨清旺  县扶贫办主任
        罗加强  县发改局局长
        杨晓岩  县审计局局长
        张绍辉  县人社局局长
        肖  俊  县卫健局局长
        黄  磊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邵维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赵光耀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姜青山  县民政局局长
        杨荣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段双宝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张  雁  县文化旅游局局长
仇利民  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
孔有华  县民宗局局长
黄跃斌  州生态环境局梁河分局局长
尹  勇  县住建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梁河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李瑜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杨清旺、罗加强，王庆通同志担任，办公室人员杨萍、寸待志。办公室具体负责办理全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各相关单位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密切配合。
(二）职责分工。
1.县整合办负责将收到上级下发的整合指标传达至扶贫办，并会同扶贫办结合精准扶贫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按轻重缓急的原则配合县扶贫办从项目库中提出项目及资金拟分配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收到县人民政府的批复后即时下达资金指标，并通知项目主管单位按时完成上报评审后的项目工程实施方案，实施过程中监督项目单位按设计要求按质、按量、按时完工决算，并对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考评。完成上级要求的各项报表。
2.扶贫办负责结合精准扶贫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将全县申报立项的项目进行科学分类、汇总并建立健全好脱贫攻坚项目储备库，根据精准脱贫需求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年内拟安排项目的实施计划。及时与财政等项目主管部门沟通联系，从项目库中选择，将符合现有目标标准的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整合方案。
3.县财政局负责将各股室收到的上级应纳入涉农统筹整合使用指标提供整合办汇总，组织筹措、拨付、监管项目资金，对资金定期或不定期跟踪问效。
4.各主体部门收到财政局下达的指标文件后，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完成后属整合资金由项目主管单位组织专家评审，属专项扶贫资金报扶贫办组织评审。将评审合格的项目实施方案以正式公文报县整合办批复，待批准后负责完成项目工程初步设计、实施、验收，并承担工程质量、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专款专用的具体责任。
5.县监察、审计部门充分发挥部门职责，强化项目资金监管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项目资金专项检查。
（三）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不定期召开由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参加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研究确定整合项目总体规划、审查确定年度项目实施计划，以及涉农资金整合工作中的相关事宜。

附件：云南省梁河县2019年涉农资金整合方案附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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